[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87253755][bookmark: _Hlk86934663][bookmark: _Hlk17100365]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及环保节能清洁化提升零土地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及环保节能清洁化提升零土地技改项目拟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小浦镇中山村实施。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年修正）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 号）的规定，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
一、建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小浦镇中山村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3588804180                                邮编：313116
二、环评单位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单位名称：浙江九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269号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0571-81903944                              邮编：310012
三、当地生态环境局
单位名称：湖州市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
通讯地址：湖州市长兴县锦绣路8号
联系电话：0572-6053273
四、审批单位
单位名称：湖州市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
通讯地址：湖州市长兴县锦绣路8号
联系电话：0572-6053273
五、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产品结构调整及环保节能清洁化提升零土地技改项目
建设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练溪大道218号
行业类别：C2631化学农药制造
建设内容与规模：
为满足绿色发展需求、符合相关部门管理需求、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拟对位于长兴县小浦镇中山村厂区的现有项目进行改建。淘汰部分落后设备，更新一批低能耗新设备，同时为农业生产细分要求重新分类配置生产线，加强废气的收集处理，在26500吨环保型农药制剂产能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制剂类型及种类；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技改后企业的生产规模仍为26500吨环保型农药制剂；项目建设后预计销售收入为92750万元，利润11130万元，税金3700万元。
五、敏感点目标分布
本项目敏感点目标分布汇总如下表：
表1 本项目敏感点目标分布表
	保护目标
	名称
	坐标/m
	保护对象
	保护规模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区县
	行政村
	具体敏感目标
	X
	Y
	
	
	
	
	

	大气环境
	长兴县小浦镇
	中山村
	麻雀墩
	772091.907
	3435416.150
	居民
	人口2867人，1108户
	二类
	北
	~6

	
	
	
	南庄
	771813.459
	3435239.363
	
	
	
	西
	~38

	
	
	
	六渡
	771599.641
	3435721.395
	
	
	
	西北
	~287

	
	
	
	中山新村
	771770.850
	3435881.738
	
	
	
	西北
	~389

	
	
	
	石地弄
	771470.910
	3435143.087
	
	
	
	西
	~300

	
	
	
	孙家湾
	771279.354
	3435416.762
	
	
	
	西
	~482

	
	
	
	上吉
	772319.605
	3434833.884
	
	
	
	东南
	~74

	
	
	
	钟家湾
	772794.778
	3435853.269
	
	
	
	东北
	~622

	
	
	五庄村
	王家头
	771375:185
	3434596:580
	
	人口1352人，534户
	
	西南
	~588

	
	
	
	台湾里
	771599.130
	3434580.287
	
	
	
	西南
	~462

	
	
	
	蝴蝶渡
	771838.178
	3434454.860
	
	
	
	西南
	~434

	
	长兴县雉城街道
	长兴县太湖高级中学
	772830.400
	3434508.309
	师生
	1700人
	
	东南
	~719


注：上述人口数为行政村人口数（太湖高级中学除外）；本项目不涉及规划保护目标。
6、 污染防治措施情况
废水：本项目废水包括蒸汽冷凝水、设备清洗废水及地面擦洗废水、纯水制备废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水幕除尘废水、污水站过滤系统反冲洗水、初期雨水和员工生活污水等。蒸汽冷凝水用于循环冷却塔及水幕除尘补水；设备清洗水回用于生产；水幕除尘废水部分回用，部分与地面擦洗废水、初期雨水、污水站过滤系统反冲洗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和员工生活污水排入污水站，经污水站处理达标后与纯水制备废水一起纳管排入浦源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
废气：本项目废气包括粉尘废气和有机废气等。粉尘废气经布袋除尘+水喷淋处理后高空排放；有机废气经水喷淋或水喷淋+除雾+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措施处理后高空排放。
固废：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副产物主要有：一般废包装材料、纯水制备废过滤介质、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包装、废劳保用品、废布袋、废滤布、废膜等废过滤介质、实验室废物、废活性炭、污泥、废灯管、过期原药及废弃产品、过滤杂质（胶体磨、罐装前过滤）、生活垃圾等。一般废包装材料、纯水制备废过滤介质等一般固废委托物资公司回收利用。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包装、废劳保用品、废布袋、废滤布、废膜等废过滤介质、实验室废物、废活性炭、污泥、废灯管、过期原药及废弃产品、过滤杂质（胶体磨、罐装前过滤）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噪声：选用低噪声型号的设备，并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
7、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本项目粉尘废气、有机废气等各项废气均能达标排放。正常工况下，本项目不会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本项目生产及生活废水能够达标排放。正常工况下，本项目不会对区域水环境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项目投产后，本项目噪声污染源对周边声环境影响不大。
在严格执行环评提出的各项固废处置措施的基础上，项目固废均能得到有效处置，实现零排放，对外环境影响不大。
在落实相应的防腐、防渗等措施的基础上，项目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不大。
根据风险评价结果，只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可认为本项目事故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8、 环境影响初步结论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及环保节能清洁化提升零土地技改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当地的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以及长兴县分区动态更新方案准入要求；该项目工艺设备较为先进，排放的污染物可以做到达标排放，并能达到总量控制的要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建成后能维持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建设单位承诺切实落实本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综合以上结论，本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是可行的。
九、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为征求拟建地周边公众对本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将本工程公示，征求公众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公众对本工程是否认可；
（2）公众就本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意见；
（3）公众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
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采取项目周边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张贴公示和建设单位网站公示的形式。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发表对本项目的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公众如需了解本项目环境影响情况，可通过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查阅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有关内容，如要了解进一步的信息，可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咨询。
公示时间：2026年3月9日～3月23日（双休日、节假日除外），共11个工作日。
征求公众意见时间：2026年3月9日～3月23日（双休日、节假日除外），共11个工作日。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十一、公众意见表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T-klm1750X6vIw-faV3jA提取码：6xj2
十二、环境影响报告全文公开方式及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在报送当地环保部门审批前进行全本公示，报告全文公示版可在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网站（http://124.71.197.34/OfficeJh/public/index.php/index/Index/index）公开下载查阅，全文公示时间由环评报告报送审批的进度而定。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26年3月9日
